
農業保險法規修正簡介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壹、前言

因應極端氣候影響，為協助農漁民分

散營農風險，農業部自民國106年起擴大

推動農業保險，並於110年1月1日施行農

業保險法，將農業保險保障範圍、運作制

度、補助及獎勵措施法制化，多面向訂定

各項子法及推動相關配套。同時成立財團

法人農業保險基金，專責農業保險之危險

分散與管理機制，穩固風險轉移架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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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全面納保政策，透過保險填補農民損

失、強固食安保障，並藉此輔導農民加速

淘汰寡產乳牛，有助於產銷調節，提升產

業體質及競爭力。

（一）建構強制納保法源基礎

由於強制投保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

限制，故透過法規制定，確立強制投保之

法源基礎。乳牛死亡強制保險之實施內容

及保險費補助相關事宜，依農業保險法第

8條第2項及第10條第4項授權訂定「乳牛

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辦法」

予以規定，共計21條條文，規範重點包

括：

1.�強制投保對象及對於未依規定投保者之

處理措施。

2.�本保險之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

人、保險金額及保險費率。

3.�本保險之投保方式、保險契約以定值契

約方式為之、繳納保險費方式與其效

力、保險期間、所有權移轉時契約終止

及保險費處理。

4.�本保險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之情事、理

賠金額之計算方式及保險事故之查驗規

定。

5.�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申請程序、核發、

對象、比率、額度、經費來源、撤銷或

我國農業保險法規與運作體系更趨完善且

穩定。

貳、農業保險相關法規近期修正

隨著農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變化

及保險實務作業需要，相關辦法歷經了數

次修正，近期重點涵蓋乳牛死亡保險強制

投保法規訂定、水稻收入保險制度精進，

以及續保優惠機制之導入，旨在農民穩定

投保農業保險、擴大保險覆蓋率。

一、�由任意走向強制的法制變革：乳

牛死亡保險

乳牛死亡保險自110年納入農業保險

範疇，初衷為防範斃死乳牛非法流供食用

及防堵疫病傳播，透過保險理賠降低農

民損失，並引導農民合法妥適地處理斃死

乳牛。自願投保受限於農民風險分散及

管理觀念尚待建立，投保率成長幅度有

限。為此，農業部持續舉辦多元推廣活

動，加強宣導保險觀念，提升農民投保意

願，114年度乳牛死亡保險覆蓋率提升至

91.31％，投保績效日漸成長。

近來面對國際新興疫情帶來的飼育

風險，以及高度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產業

經營衝擊，為協助酪農分散風險及保障消

費者食安權益，農業部爰推動乳牛死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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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及委託辦理補助事宜。

6.�本保險之共保、再保險、準備金及行政

管理費用。

7. 停止辦理本保險及本辦法施行前已辦理

業務之處理方案。

（二）保險內容與規範說明

1.�強制投保對象：除飼養乳牛之畜牧場或

畜禽飼養場應以其登記證所載負責人為

要保人外，實際飼養乳牛之人亦應為要

保人依法投保，且要保人應與被保險人

為同一人。

2.�保險標的及承保範圍：保險標的為出生

滿1年以上在養乳牛，承保範圍為被保

險乳牛於保險期間內，因疾病、難產、

溺水、火燒、摔跌、其他意外傷害致

死、依保險契約約定淘汰死亡或依法撲

殺之保險事故，保險人負擔保險金給付

義務。

3.�保險類型：實損實賠型，被保險乳牛於

保險期間死亡，由勘損人員按實際損失

辦理核認作業，同時確保斃死乳牛完成

化製或掩埋，有效發揮保險損害填補原

則，並兼顧動物防疫管理，保障國人食

肉衛生安全。

4.�保險金額、保費及理賠方式：考量死亡

乳牛殘餘價值、死亡事故率等，設計定

值保險費，保險金額及保險費如表1。

理賠方式則係依保險金額全數理賠。但

依契約約定淘汰或依法撲殺死亡者，應

扣除被保險乳牛淘汰販售所得價款或政

府給予之補償金後，給予理賠。同一要

保人於同意保險期間之總理賠金額，以

該期保險費85％為上限，賠滿即不再理

賠，以避免道德風險。

5.�保費補助比率：農業部補助保險費

50％，即每頭補助保費925元。

6.�既有保單之相關處理與作業規定處理方

式：針對強制納保政策推動前已投保之

農民，特別訂定過渡條文，確保其在既

存保單屆滿前權益不受損，並規範於保

單屆滿後，即應依法規投保乳牛死亡強

表 1、乳牛死亡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保險費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保險金額 總保費 農業部補助 農民負擔

30,000 1,850 925（補助5成） 925

單位：新臺幣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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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險，讓政策轉換前後之投保案件均能

獲得妥適處理、順利接軌。

隨著乳牛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

費補助辦法於114年11月3日訂定發布，

家畜死亡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亦先

於114年10月30日配合修正與調整，其修

正核心是刪除農業保險法施行前之過渡

性條文，因期限屆至或相關事務已辦理完

結，實無繼續規範之必要，爰配合實務運

作修正部分條文。此外，考量既存乳牛死

亡保險之保戶權益，保留乳牛保險相關規

範與條文，確保政策轉換期能穩健推行。

另由於豬隻運輸死亡保險業務先前已併入

豬隻死亡保險，已無新投保案件適用該家

畜保險辦法，後續規劃於保險期間終了、

相關業務辦理完結後予以廢止。

二、�深度優化糧食安全保障網：水稻

收入保險

水稻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作物，也是

種植面積最廣且種植人數最多的作物。為

維護糧食安全，農業部自111年開辦水稻

收入保險，並訂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

險費補助辦法，以全面保障稻農收入及所

得、提高稻米產業競爭力。

114年修法重點在於提高基本型保險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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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金額、放寬投保加強型保險資格限

制，確保稻農所得穩定，以及明定保險理

賠金和天然災害救助金額重複領取之處理

措施，讓政府資源合理運用、有效節省財

政支出，提升行政作業效率。

（一）水稻收入保險法規簡介

水稻收入保險之實施內容及保險費補

助相關事宜，依農業保險法第7條第1項、

第8條第2項及第10條第4項授權訂定「水

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予以

規定，共計24條條文，規範重點包括：

1.�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人及保險費

率。

2.�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資格、保費繳納方式

及效力、保險期間、所有權或經營權移

轉時契約終止及保費處理、被保險水稻

農地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不予承保

及不負賠償責任事項及理賠審查基準。

3.�保險費補助對象、比率、補助申請程

序、核發、撤銷及主管機關委任、委託

辦理補助事宜。

4.�保險之再保險、超過損失率之負擔及準

備金。

（二）保單重點說明

水稻收入保險由農會擔任保險人，

受理農民投保，及辦理核保、理賠及宣導

等事宜，主要係考量基層農會具有在地優

勢、農產運銷網路及實務經驗，貼近農民

且與保險標的物具有地緣關係。而其保障

範圍，不以天然災害為限，亦可包括疫

病、蟲害等致稻作產量減損之風險。

以區域認定方式，無須逐筆勘查，

減少勘查成本及避免現勘認定爭議，可分

為基本型與加強型，說明如下：

1.�基本型

基本型保險為全面納保項目，農民

無須繳納保險費，由農業部全額補助，其

理賠基準為當期作投保鄉鎮市區每公頃實

際產量相較基準產量（同地區前5年去高

低平均）減產20％以上啟動理賠。

114年配合稻米救助額度調整，提高

理賠金額至每公頃新臺幣2萬元。此外，

持續簡化投保作業，農民於申報種稻作業

時，填繳申報種稻書表即完成基本型保險

投保作業，無須另行填報要保書。

另為避免農民重複領取救助金及理

賠款，明定若投保農民已領取基本型保險

理賠金，又再領取稻米救助金額時，應返

還與現金救助相同金額之保險理賠金，若

未返還，得由農會保險人自農民得領取之

保險理賠金覈實抵銷，有效節省政府支

出，使政府資源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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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型保險

至於加強型保險，係提供稻農自由

選擇加保之風險管理工具，惟近年極端氣

候加劇，面對的天然災害型態多元，為協

助稻農分散營農風險及配合糧食產業全面

升級計畫，放寬繳售公糧者亦得投保加強

型保險。另提高參加契作集團產區、從事

有機、友善或產銷履歷稻農之理賠金額，

以鼓勵農民種植高品質稻米，提升產業競

爭力。

理賠基準為當期作投保鄉（鎮、

市、區）每公頃實際產量相較基準產量

（同地區前5年去高低平均），1期作減

產5％以上，或2期作減產10％以上即啟

動理賠，又如減產達20％，即同時啟動

基本型及加強型保險之理賠。

三、�鼓勵農民穩定投保：導入續保優

惠措施

農業保險具有危險集中、損失頻率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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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高的特性，導致保險費率較一般商

業產險高。為減輕農民負擔、提升投保意

願，爰參考各國多提供保險費補助措施，

訂定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提供穩定

的保險費補助，以增加農民購買保單意願

及信心，維持制度永續運作發展。

（一）法源依據

農業保險法自110年1月1日施行，其

中第10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對要保

人投保農業保險之保險費予以補助；其補

助比率，得依保險標的及險種而定，經立

法院修正通過（行政院定自115年1月1日

施行）提高以75％為上限。但屬強制投

保者不在此限。

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內容及相關事

宜，依農業保險法第10條第4項授權訂定

「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予以規定，

共計19條條文，規範重點包括：

1.�保險費補助之適用範圍、補助比率及金

額上限。

2.�農產業保險費補助申請應附文件、核發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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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程序及不予補助之事由。

3.�漁產業保險費補助申請資格、應附文

件、核發程序及不予補助之事由。

4.�畜牧產業保險費補助申請資格、應附文

件、核發程序及不予補助之事由。

5.�申請案件之撤銷或廢止，與應申請補發

或退還溢領補助款項之事由，及未依規

定辦理時之處理。

6.�行政委任與委託、施行前已辦理業務投

保案件之法規適用。

（二）�115年修法增訂農業保險續保優

惠，減輕農民負擔

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環境之劇烈變

遷，天然災害發生之強度及頻率不斷增

加，農業生產風險提高，亦影響農業保險

保費提升，為減輕農民保費負擔，農業部

提供各品項50％保費補助及農業保險免

息貸款，支應農民保險費之資金需求，減

輕保險費負擔。

惟鑑於農民易受投保年度未能出險

獲得理賠，或理賠金額小於保費支出等影

響投保意願。為建立農民永續投保觀念，

避免因當年度未獲理賠影響次年度投保意

願，除賡續宣導保險觀念外，於115年1月

修法對於前一年度同一品項或前一期作有

投保農業保險商業型保單續保者給予額外

補助，即續保者除原有現行補助保險費比

率原則為50％外，可再額外獲得補助比率

5％之規定，提供農民最實質優惠措施。

參、結語

因應國際新興疫情、氣候變遷以及貿易

自由化的影響，農業經營風險相對提高，面臨

的災害型態多元，為協助農民分散營農風險，

政府持續推動農業保險業務，目前已開發29

種品項、44張保單，並就產業政策、農民負擔

及保險推廣等因素，適時整合農業補助、天然

災害現金救助與農業保險制度，期盼農民朋

友多加善用農業保險作為風險管理工具，以

強化災變因應能力，讓營農生活更有保障，並

使農業體質更為強韌，進而提升我國農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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